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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横峰县半山源水电站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横峰县半山源水电站：

你站报送的《横峰县半山源水电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批复意见

横峰县半山源水电站项目位于新篁乡新篁村，属于乐安河流域，该站于 2004年投产发电，为民营引水式电站，装机容量480kW，年平均发电量100万kW·h，发电机320kW、160kW各一台。大坝地理位置为：E117.594915°,N 28.721726°。占地面积约为941.1m2，总投资为80万元，环保投资5万元，占总投资的6.25%。

你站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的承诺，确保该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得到缓解和控制，其影响程度在可接受范围以内，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该项目应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做好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二）严格落实水库生态流量下泄措施。你单位应建立企业内部生态环境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人员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进一步完善工程蓄水及运行生态调度方案、生态流量泄放设施设计，下泄流量过程应满足生态环境要求并纳入水库调度和发电调度运行方案，确保下游生态环境用水，严禁造成河段脱水。

（三）严格落实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建设鱼类增殖站，选择适宜水域开展增殖放流。在库区和替代生境水域，投放适宜物种，实施水生植物修复。

（四）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污水经处理后回用或综合利用，确需外排的应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尾水排放须避开下游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做好水库周边污染源控制，禁止直接向库区排放污水。严格落实监测计划，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如发现有超标趋势，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确保库区及下游取水点水质满足相应的水质功能区划要求。

（五）严格落实地下水保护措施。对可能发生严重破坏（塌岸、滑坡）的岸坡，采取护坡、整治、植物防护等措施予以防护。对坝址上游污水渗漏点采取封闭、截流等措施，对库区周边地下水进行常年监测，制定地下水风险应急预案，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配备必要的应急设备，制定应急预案，并与当地政府、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部门、沿岸取水单位等的相关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一旦发现问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确保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和饮用水供水安全。

（七）信息公开和人群健康保护。在工程施工和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定期发布企业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项目运行和竣工验收的环保要求

工程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竣工后，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四、其他环保要求

（一）重新办理环评审批要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重新向我局申请办理环境保护审批手续。

（二）一经发现存在不符合承诺书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依法撤销审批决定。

（三）项目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完善流域规划、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用地及林地、安全、防洪等方面的行政许可手续，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四）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对项目建设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建设单位对已批复的各项环境保护事项必须认真执行，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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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上饶市天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年8月20日印发

承诺书

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局：

我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委托上饶天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横峰县半山源水电站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经审核，我单位同意《报告表》中各项内容并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建设时，不位于法律法规禁止的区域内，目前不存在使用依法明令淘汰或者立即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

（二）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载明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生产运营；制定了工程蓄水及运行生态调度方案，并将下泄流量过程纳入了水库调度和发电调度运行方案，确保下游生态环境用水。

（三）重信守诺，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主动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四）本单位已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公示版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并认可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因本单位弄虚作假、不落实承诺内容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等情况，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本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五）同意本承诺书与其他申报材料由环评审批部门公开。

建设单位（申请人）（盖章）：金龙生
日期：2020年 8月17日

环评单位（负责人）（签字）：董建明

日期：2020年8月17日

